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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市商务局关于印发《2027年省级促进
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
（利用外资奖励事项）
申报指南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肇庆高新区、肇庆新区商务主管部门：
为做好2027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利用外资奖励事项）申报工作，根据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2027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利用外资奖励事项）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商务资函〔2026〕48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2027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利用外资奖励事项）申报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一、2027年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按照“以项目定预算”的原则进行，未有具体项目储备的一律不予安排资金。
二、请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申报工作，按《指南》要求收集申报材料（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3份，需逐份加盖企业公章并按排序装订成册，附盖章版电子扫描件），核对资料完整无误，实地核查企业从事行业并经集体研究后出具审核意见。企业申报材料和审核意见请于2026年5月25日（星期一）前报我局外资管理科（无项目申报的也请书面函复）。我局经审议程序确定的支持项目，纳入省级财政地市项目库。逾期未报送的视为无项目资金需求，后续原则上不再安排省财政资金支持。
三、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对申报项目真实性、资金使用进度、项目实施情况、监督跟进检查等负责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，要规范专项资金管理，加强绩效目标监控，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，跟踪企业是否认真履行申报承诺，做好本地获奖外资企业的跟踪管理台账和项目绩效自评工作，并自觉接受对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、监督、检查和绩效评价。项目资金要确保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不得挤占、截留、挪用专项资金，对违反规定的单位，严格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附件：2027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利用外资奖励事项）申报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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